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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定商人的兴起

1. 平定商人概述

平定商人是指清末民初时期山西中东部的平定州一

带凭借当地特有的地缘优势和地区资源在外地经营印染

业和铁货贩运起家的商人群体，以及在本地区经营商业

的代表性商人。[1]

“平定州”明代时期隶属于太原府，于雍正二年

（1724 年）升为直隶州，管辖盂县、寿阳和乐平三个地

区。民国时期，在行政区划改革中，改平定州为平定县，

属冀宁道，为四府三州的一部分。民国三年（1914 年），

乐平乡改为昔阳县。文中所指的平定商人中“平定”所

代表的是盂县、平定县和寿阳县地区。

2. 活动范围

明中后期，山西商人利用“开中制”，通过晋南走向

江南地区贩茶运盐，进而转售全国，赚取商业利润，实

现了由“边商”向“内商”的转变。[2] 平定的商人与商

业兴起稍晚于山西的中南部地区，大致在清代前期兴起、

清代中后期走向繁荣，清末民国衰落。[3] 平定商人群体

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商人团体，有其独特的经营特点。平

定商人的活动范围大多在本地区和冀、京、津等华北地

区。平定古驿道的开辟为本地区的商业发展创造了基本

条件，平定的固关、娘子关隶属井径古驿道的驿道西段

和驿道西支路，连接了晋冀地区的交通和京、津地区。[4]

二、平定商人的商业经营

1. 平定刘家

刘氏一族先祖刘大吉在明朝末年迁至平定县城居住，

今刘家窑院处，以经商为本，经营为业。经过几代人的

奋斗，择地在五岳庙之东兴建家室，因刘家大院分别坐

落于县城五岳庙的东西两侧，故世人称之为“五岳庙刘

家”。[5] 清代中期和民国期间，刘家的三元景绸缎庄和和

瑞钱庄相当兴盛，其兴衰历程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而且也刻印了刘氏家族百年经商的艰辛和独特的经商理

念。

2. 三元景绸缎庄的经营之道

三元景绸缎庄是刘氏家族后人中的弟兄三人合资创

建、共同经营，即刘石臣、刘秉臣和刘宝臣，是一个专

营绸缎布匹的商号，坐落于平定十字街（原学门街）16

号。据清同治三年（1864 年）刘家老三股第三号老分单

记载：“三元景铺房一所，门面四间……大门西铺面一

所，门面五间……大门东铺房一所，门面三间……”从

中可以看出三元景全盛时期的规模。

三元景绸缎庄从清嘉庆年间创建至民国 22 年（1933

年）歇业，经营时间长达百年，其经营之道值得去学习、

探索。

恪守家规家训，坚持以德经商。在店铺最醒目的地

方长期悬挂着木质的黑底金字招牌，上面写着“童叟无

欺、和气生财、买卖公平、包退包换”，这是刘家的商业

信条。

坚持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三元景的所有权为刘

氏三兄弟所有，绸缎掌柜拥有经营权。在创建初期，东

家就请来了一位精明能干的王掌柜，让其全权打理店铺。

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进店的伙计或学徒都要与掌柜订

立契约，并且具有铺保推荐担保。

连锁经营，扩大市场。三元景除在平定地区有门面

外，还在北京等地建有规模不等的绸缎店。掌柜对于进

货渠道熟悉且善于洞悉市场变动，货物多迎合平民百姓

的需求；考察各地区的生产设备及生产情况，了解市场

行情，办事稳妥。

3. 和瑞钱庄的经营之道

和 瑞 钱 庄 始 建 于 清 同 治 七 年（1868 年 ）， 由 刘 氏

十三世孙刘幕殷之父投资设立。刘幕殷（1860-1942），

平定城中的学街人，其幼时就读于私塾，成年后便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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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和瑞钱庄当学徒，严格要求自己，打里照外肯于吃

苦致使内外关系融洽，不足三年便成了钱庄的栋梁，将

和瑞钱庄的资本从起家时不足千元增长到两千多元，年

存放余额达到万元以上。[6]

刘幕殷 25 岁时，出任和瑞钱庄经理，在钱庄内部管

理和外部的经营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经营之道。

确立“诚信”为先的经营原则，刘幕殷把“诚信”

作 为“家 训 ” 和“商 规 ”， 严 于 律 己。 在 做 生 意 时 以

“诚”敬人、以“诚”服人、以“诚”感人、以“诚”

择人，做到家庭和钱庄内外有别，有机结合。首先，教

育子孙“柜上不说家务，回家不谈钱庄”，这样在经营上

避免了钱庄家族化，同时限制了家庭成员对于钱庄的无

故干预。其次，培养后辈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使每个

家庭成员都和钱庄的利害捆在一起，关心钱庄的发展。

在用人上，坚持一代只许一人进和瑞钱庄任职，严

防钱庄家族化的准则，这样子既能腾出更多的位子在社

会上选贤任能，增强钱庄的实力，又能避免钱庄的家族

化。在商业活动中，便于相互监督制约，避免钱庄受到

损失。刘幕殷对子孙在和瑞钱庄当学徒要求严格，与外

聘员工一视同仁，都从最基本的做起，一步一步地成为

内行。

拓宽经营渠道，增加营业项目，从经理到一般职员，

各自联系往来顾客，以保证钱庄资金长流不断，业务长

盛不衰。通过承接三角欠款，缓解客户资金上的困难，

解决一些久托不归的欠款。和瑞钱庄与本地其它两家钱

庄合作，对相互客户的借款、转存款，进行业务上的相

互存取往来，使得经营更加的灵活，吸引更多的顾客。

内外结合，取长补短。刘幕殷为了钱庄能够有长足

的发展，有意识的将自己的子孙及近亲安排在其他的钱

庄任职，这样既能打消后辈的家庭优越感，踏踏实实地

钻研金融本事，又能把外边钱庄的经营信息带回来，促

进和瑞钱庄的变革。在县内和县外形成了一张无形的金

融信息网，大大促进了和瑞钱庄的发展。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钱庄业务逐渐萧条，于民国

初年歇业。

三、官沟张家

1. 永字商号

官沟张家以经营长途贩运业务为主，张家的商业起

源于清代中期，鼎盛于道光年间。

张家祖先张文秀以农为生，二氏张有以长途贩运铁

锅为业起家，在热河省的黄谷屯（现河北承德市）和冀

家的杂货店合作，扩大经营业务，创办“永义公”商号。

经过几代人的刻苦经营，张家的资本逐渐殷实便开始通

过创建连号的方法在平定、河北和关外地区扩大经营规

模，创建分号。道光年间的“永太公”商号是张家在河

北获鹿成立了第一个分号，专门收购平定地区的铁货，

再转售给外地人赚取差价。[7] 后期单一的铁货经营不能

满足市场的需求，其经营行业开始扩增，在绸缎布匹、

钱庄票号、粮油米面、典当租赁、旅店茶庄等行业都有

涉及。清末民初，张家的商业资本大多集中于永庆堂各

家，由张大聘、张士林父子两人经营共 80 余年，张士林

去世后，张家的商业开始衰败。

随着家族的繁衍和发展，独立的家族式的商号已

经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为了更好地管理商号，家

族内部开始分支，在盈利分配方面逐渐由“统一分配”

向“按股分成”模式的转换，这样的改革大大的促进了

商号的发展和族人参与商号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明清时

期，富商大贾一般采取用“堂号”代替各家族的支系，

张家传至三世“得”字辈时，分成了永庆堂、广和堂、

永和堂三大股，后期永庆堂一支因兄弟之间不和返回赛

鱼居住。三氏经营“永”字号生意处于初期阶段，各堂

的商业收入微薄，仅够支撑商号的日常开销。传至五氏

“汉”字辈时，分成了长庆堂、德庆堂、忠信堂、三义

堂四股。到七氏“大”字辈时，五氏时四堂的财产统一

由三义堂下的敦厚堂的张大聘统一管理，出现了由敦厚

堂一家垄断的局面。自道光初年到民国初期，张氏的商

业都由张大聘、张士林两代人掌管。

2. 永字商号的经营策略

随着张氏家族商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在历代管

理者的努力下，积极进取，创新商业经营模式。

对商号实行系统的管理制度，理清财东、商号之间

的关系。财东掌握各商号的总资产账目，并且根据各商

号的经营情况，确定各商号的资本投入。各地商号独立

经营，各商号的支分店归本号管辖。年终结算后的盈利

统一划拨到赛鱼“庆隆号”商店结算，改变了过去由财

东直接到各商号支取造成账目核对不准确的状况。

实行股份制，促进资本增值。股东分为一般股东和

控股股东。张家各堂号都属于控股股东，对各商号掌柜

进行任命，是各商号的实际管理者。一般股东享有监督

商号运作的权力，但不得直接干涉商号的业务，如果有

不同的意见和要求，可以通过总掌柜传递。张家每年都

会召开一次股东议事会，协调股东间的股东分红和股权

变动。

严格审查雇佣人员的资格。商号招聘店员，先让其

从学徒的身份做起，被称为“小伙计”，从最基本的业

务做起，如打扫店铺、开关店面、站柜台（三年没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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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学打算盘、值夜班防盗等，逐渐磨炼学徒的品行，

锻炼意志。学徒期满三年后，若确实有才干，就可以被

录用为正式职员，这时便开始发工资，其主要的任务是

在外联络生意、了解市场行情、结算销售账目，一般不

做店内的杂务。掌柜是代理财东进行经营活动的总代表，

只有那些德才兼备、诚实可靠的在商号供职多年的本乡

乡土人士才可以被聘用。

多种激励形式，提高职员的积极性。为了激励从业

人员，商号规定学徒期满后，从第五年开始“顶生意”，

即给予其身股，一年一份，十年为一股，相当于一份银

股。拥有十份身股的，除参与每期分红外，年老退休后

还可以一直参与分红。掌柜的子女若有通过学徒成才的，

可继续聘为掌柜。

盈利分配办法。永字号每三年结算一次，各地商号

所得的收入都集中在赛鱼的义隆号，各地的商号掌柜汇

报三年以来商号的经营情况并做出未来三年的经营计划，

留足来年经营所需的货款，结算时间为一到两个月。东

家银股所分的钱可以自由支配，但身股多余的钱不能随

意提取，必须在总号设置的“太记”账户上储存到一定

的时间，储存时间最少为一年，以这笔钱作为抵押。这

样的做法可以防止身股做出不利于商号稳定发展的行为，

如因受市场行情的影响店铺盈利不稳定而导致身股突然

撤资或转投其它行业造成商号内部不稳定。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导致政局不稳，民族工商业受

到严重的摧残，特别是一些小生产经营者纷纷走向了破

产。民国 21 年（1932 年），张家因与军方做生意大赔，

商号从此元气大伤，使得商号全部关闭，股东纷纷撤股

投资其他，各奔前程。“永”字号商铺只留下了忠、长、

德三家股金，由长庆堂张从善掌管，他把石家庄地区的

“永太公”商号合并为“锦源隆”商号，并交给百家庄

存的王惠堂掌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四、结束语

明清时期，晋商群体凭借地缘优势，顺应了商品经

济发展的趋势，创造了辉煌的商业奇迹，其在中国的商

业发展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平定商人隶属于晋商团

体中的一部分，属于中小商人群体，平定地区的部分有

识之士，冲破枷锁，走西口、下直隶、闯关东，在长期

的经商活动中，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营方法和管理

方法。在上述清末民初时期平定商人的商业兴衰历程中，

平定刘家和官沟张家在长期的实践中体现了晋商精神，

其创新灵动、诚信开放、崇尚节俭、无私奉献等晋商精

神，对于现代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方法借鉴和精神支

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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